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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蛋鸡，投保时蛋鸡110日龄(含)以上，560日龄（含）以下。
二、实施范围。即墨区、胶州市、平度市。
三、投保主体。依法养殖的蛋鸡养殖场(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提供防疫免疫记录证明。
四、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下列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风灾、冰雹等自然灾害，火灾、漏电、圈舍憋闷等意外事故及禽霍乱、禽痘、禽出败、禽流行性感冒（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疾病、疫病，导致保险蛋鸡死亡，且连续七日内死亡数量达到保险数量5%（含）以上或单日内死亡数量达到保险数量1%（含）以上；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蛋鸡死亡。
（二）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蛋鸡实际产蛋量降低，或鸡蛋实际价格下降，抑或两者同时发生，造成投保主体收入损失。
五、保险期间。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每年7月1日至12月31日为蛋鸡收入保险投保时间。项目分期实施，每期保险期间为2个月，年度内最多投保3期，存栏蛋鸡50万羽以上的最多投保2期。
六、保险数量。保险数量为投保时投保主体满足投保条件的存栏蛋鸡数量，依据投保主体提供的防疫免疫记录证明等相关材料确定，具体在保险单中载明。
七、保险金额、保险费及费率。保险金额为20元/羽，保险费1元/羽，费率5%。
八、目标收入。每羽目标收入=目标价格×目标产量。目标价格参照养殖成本，结合投保时鸡蛋市场价格每月确定，具体由保险承保机构与试点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协商确定，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备案，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目标产量参考青岛市蛋鸡行业养殖水平，确定为1.5公斤/羽/月。
九、实际收入。每羽实际收入=实际价格×实际平均产量。实际价格按价格监测小组发布的保险期间内鸡蛋平均市场收购价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实际平均产量依据保险承保机构、投保主体共同认定的实际产量数据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确定。
十、赔偿处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承保机构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保险蛋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事故
赔偿金额=Σ每羽赔偿金额。
1.发生死亡事故：每羽赔偿金额=每羽保险金额（元/羽）×不同生长阶段赔偿比例。
2.发生扑杀事故：每羽赔偿金额=每羽保险金额（元/羽）×不同生长阶段赔偿比例-保险蛋鸡每羽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
不同生长阶段赔偿比例表
	生长阶段（日龄）
	110- 
170
	171-
230
	231-
290
	291-
350
	351-
410
	411-
470
	471-
530
	531及以上

	赔偿比例
	80%
	90%
	100%
	90%
	80%
	70%
	60%
	50%


（二）保险蛋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收入损失事故
赔偿金额=（每羽目标收入-每羽实际收入）/每羽目标收入×每羽保险金额×（保险数量-已理赔的死亡蛋鸡数量）。当实际收入高于目标收入时，不予理赔。
十一、保费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8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1700万元），投保主体自缴20％的保费。
十二、保险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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